四川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

为全面落实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建立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提高普通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和语文等十五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的通知》(教基〔2003〕6号)、《教育部关于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教基〔2010〕3号）和《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人事厅、四川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意见》（川教〔2009〕226号）、《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试行）>的通知》（川教〔2010〕28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现就我省普通高中学生(课改年级)学业水平考试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和功能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在教育部指导下, 依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国家考试， 旨在全面反映普通高中学生各学科课程所达到的学业水平。其结果是衡量学生是否毕业的主要依据,是反映普通高中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结果将逐步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学业水平考试的对象

凡具有本省普通高中学籍的在校学生均应参加学业水平考试。由外省（自治区、直辖市）转入我省的没有同类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学生应参加我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三、学业水平考试的内容和方式

学业水平考试全省统一考试科目为语文、外语、数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考试内容为四川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规定的各学科必修学分要求的模块内容和部分学科选修ⅠA模块内容。各学科命题应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学生生活，注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选修内容的考试随着普通高中考试评价制度的整体推进，不断完善。

考试科目中语文、外语、数学、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通用技术考试以笔试的方式进行，信息技术采取上机操作的方式进行。学生如有科目考试不及格，可参加全省统一举行的该科目补考。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省统一命题制卷、统一考试时间、统一发布成绩，市（州）具体组织考试、阅卷。考试、阅卷期间省教育厅派巡视组到各地巡查、抽查，加强督导。

艺术或音乐与美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以及物理实验操作、化学实验操作、生物实验操作、通用技术实践操作等考查科目（项目）的考查由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进行。

四、学业水平考试的时间

根据四川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本着修完一门学科考一门学科的原则安排各学科考试时间。

信息技术考试时间为第一学年下学期（每年6月）,补考时间为第二学年上学期（每年9月）；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考试时间为第二学年上学期（每年1月）,补考时间为第二学年下学期（每年3月）；政治、通用技术考试时间为第二学年下学期（每年6月）,补考时间为第三学年上学期（每年9月），语文、外语、数学考试时间为第三学年上学期（每年１１月），补考时间为第三学年下学期（每年３月）。

五、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呈现

考试科目考试成绩采用原始分计分，以等级制呈现。各科目原始分满分为100分，分为优秀（100—85分，记为A）、良好（84—70分，记为B）、合格（69—60分，记为C）、不合格（59—0分，记为D）四个等级。考试科目补考成绩分为合格（60分及以上，记为C）、不合格（59分及以下，记为D）两个等级。考查科目（项目）分为合格（记为C）、不合格（记为D）两个等级。

六、学业水平考试的组织与保障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按照国家教育考试的要求，在省教育厅统一领导下组织进行。省教育厅成立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领导小组，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民族教育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省教育考试院、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省教育厅技术物资装备处等为成员单位，统筹协调组织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四川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基础教育处，负责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日常工作。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提供经费等条件保障，建立和完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信息化管理系统，配备专门人员，负责做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相关工作，确保学业水平考试工作规范、有效实施。要建立健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各项规章制度，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切实做到考试结果可信可用。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费按照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专项用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对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学校予以必要的经费支持，确保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正常进行。

各地要加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宣传教育，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社会各方面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形成正确的质量观和成才观，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四川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从2010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开始实施。2008年、2009年秋季入学的学生继续执行原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

四川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细则另行发布。
